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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浙江毒品控制模式研究 

赵华 

(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摘 要】民国时期烟毒蔓延浙江，政府主导下形成专人专责督禁、社会舆论宣传禁毒、分期检查与限期戒毒等

相结合的毒品控制工作模式。禁烟特派委员督办烟民信息调查与统计，协助省内各市县禁戒烟机构与办法的组织与

制订，并且推动县长及下属基层官员与社会热心人士、民间团体参与禁毒，民众依法秘密举报烟犯也受到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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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烟毒及禁、戒问题一直受到学界的重视与研究。不少成果已经从“寓禁于征”的鸦片公卖、领照吸食与严厉禁吸

自相矛盾等角度，对南京政府治理烟毒的特点与不足有所论述。但是，就浙江省具体情况来看，20 世纪 30 年代，南京政府委

任禁烟特派委员莅浙督办烟毒查缉，推动各地调整管控毒品的工作方式，使浙江成为烟毒禁绝省份之一，其做法与经验值得探

讨。 

一、垂直管理体系下的专人专责督禁 

1912 年 2 月，浙江省临时议会议决设立戒烟局。其后不久，政事部颁行的《浙江省府县禁烟局暂行章程》规定，“府县各

设禁烟局，繁盛市镇得设分局，县局下设调查、办事等员，以府县长官为监督，各该管警察为辅助。禁烟局经费悉由各种捐款

内开支。”
①
由上述民国初年戒烟局与禁烟局的设立可以看出，民国肇始，浙江就有专门的禁毒机构了。1913 年 2 月成立的浙

东禁烟督办则“督率各区禁烟监督同负浙东禁绝责任”
②
。不过，烟苗禁种任务完成之后，全省各区禁烟监督等机关被裁撤，其

“运、售、吸三项善后事宜责成各县知事办理”
 ②
。自此以后，短暂存在的禁毒专门机构却长期缺失。烟禁废弛情形下，“浙东

温、台、处旧府属各县，从前产烟的地方，仍旧把鸦片栽种起来，临近福建江苏两省和上海地方，鸦片的贩卖吸食甚是普遍。”
 

②
烟毒的死灰复燃终于再次引起政府的重视。 

（一） 禁烟特派委员的烟毒查缉工作 1928 年 8 月，南京政府成立禁烟委员会。11 月 1 日全国禁烟会议召开。就浙江禁

烟工作而言，1929 年到 1930 年，“一洗敷衍因循之弊”
 ①
，陆续有《浙江省栽种罂粟地亩充公办法》( 1929) 《制造红丸房屋

充公办法》( 1929) 和《浙江省肃清毒品暂行条例》( 1931) 等颁行。1932 年 8 月，浙江省禁烟会议制订《浙江省禁烟方案》，

“所有查禁栽种、制造、运输贩卖、吸用各项，限于 1933 年终禁绝，并各县市设置禁烟委员会，协助禁烟机关，规划禁烟方

法，宣传及监察禁烟事项，成立戒烟院所。”
 ②
1932 年到 1935 年间，南京政府禁烟总监委任吴望伋、陈凌云、王惟英、陈肇丰

等为浙江禁烟特派委员 ( 以下简称“特派员”) ，督禁浙江烟毒。 

吴望伋曾在 1932 年和 1934 年两次担任特派员，后来在 1936 年 4 月至 8 月还“被国民政府军委会任命为浙江省检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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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毒专员。”①陈凌云留有在杭州、湖州、台州督禁烟毒的工作报告。王惟英在永嘉等六县查禁烟毒工作中，详细记载和分析了

烟毒流行与控制情形。实地走访辖区内各县、乡镇、村，并进行相应机构、制度和做法的设立、制订与加强。 

吴望伋曾指出，“县政府及各公安局所，为直接查禁烟毒之机关，人所尽知，而自治团体在禁烟法及本省禁烟方案中，亦明

白规定有协助政府，办理禁烟事务之责任。顾观察所得，与事实证明，不惟各级自治人员限于环境不能奋迈从事，即各公安机

关，亦多数苟且因循，敷衍塞责，诚有策之则行督不办之现象。”
③
可以看出，专责督禁机构与自治团体负有明确的禁烟责任，

但执行不力与缺失的情况并不鲜见。吴望伋以巡视、面谈及其他方式来强化基层禁烟机构的责任意识，并督促其认真开展工作。 

具体来看 1934 年 8、9、11、12 四个月里吴望伋的工作。他分期巡视了富阳、嘉兴、嘉善、平湖、海盐、海宁、崇德、

桐乡等地具体情形，分别与县长、公安局长、区长、水警队长、乡镇长、邻长谈话，指导戒烟所设立、水路禁毒方法、边界烟

毒肃清办法、烟民调查等工作
③
。对于交通发达，易于运输毒品的浙北地区，吴望伋推动嘉兴、嘉善、海盐、平湖、海宁五县成

立毒品检查团，“在水陆要冲，车站轮埠，实施检查。”
 ③
桐乡的青镇，崇德与桐乡两县交界处的石湾则由公安局成立检查队，针

对入境货物进行毒品专项检查。这一做法是县级政府对烟毒贩售行为的主动出击，取得了较好效果。“从此业运毒品者，有所顾

忌，不敢大胆输运，毒品进口遽以减少。”
 ③
 

陈凌云曾于 1933 年 6 月至 1934 年 5 月在台州所属临海、黄岩、天台、仙居、宁海、象山、南田等七县督禁烟毒查缉。

他到任后先制发各项工作报告表册，责令各县按旬填报，以便掌握详细的烟毒问题情形。“将盛市穷乡亲身周历，各县多设戒烟

所，筹办烟民工厂”
④
，也是他的一条建议。特派员督禁工作以此前相关工作情况为基础，更需要全方位对烟毒情形有所了解。

在巡视临海等七县过程中，陈凌云及属员还曾“缉获吸食持有烟犯 2274 人，烟毒品数千百两，烟具 4925 件。”
 ④
1934 年下半

年，陈凌云调至杭州地区的临安、杭县、余杭、吴兴、长兴、德清、武康等地进行短期督禁工作，以“从前台属督禁成例措理”
 

④
相关工作。就其帮助七县成立戒烟会与毒品检查所所拟订的《各县戒烟会应用章则》来看，与吴望伋同一时期在嘉兴地区的做

法极其相似。 

1937 年 2 月至 12 月期间，浙江出现“产烟及烟毒贩运、吸食较为猖獗”②状况时，禁烟总会再次委任陈凌云为浙沪禁

烟公署特派员，巡视天台等地。这一次，陈凌云的工作主要是“召见警察局长，指示机宜，授以方略，令其饬属分赴城乡各地

查禁烟毒。”③当时即有评论指出，“各县所报，千篇一律，履行旧例，虚应故事。”④但“特派员”被中央政府所倚，而体现专

人专责督禁的做法，仍有其效果。 

( 二 ) 地方基层官员推动下的烟毒查缉工作县长作为最重要的基层地方官员，在辖区内如能认真负责，对有效打击烟毒蔓

延和配合特派员工作有着重要意义。 

吴望伋 1932 年督禁东阳等县工作时曾对县长呈报工作报告有明确要求。1934 年 3 月 3 日吴望伋签发过的一份公文显

示，“呈件均悉，准予存查”⑤。这是对收到东阳县县长金瑞林上报临时戒烟所施戒情形报告的回复。金瑞林曾于 2 月 9 日向

第七区区长任作相发出指令，要求其收到指令起三日内，“将设立临时戒烟所起讫日期，及戒除人数，暨烟民年龄、性别、职业、

住址逐项详查列册送府。”⑥区长任作相在 2 月 15 日上报了县长指令内需要的相关信息。按照当时的信息传收条件来看，任

作相应该最晚在 2 月 12 日收到县长的指令，之后搜集、整理相关信息，并上报的。应该说，从特派员到县长，再到区长之间，

发出公文到接收反馈的过程表明三级行政机关间在工作落实上具有较高的效率。 

                                                           
① 东阳文史资料选辑: 第十一辑［M］． 东阳: 政协东阳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1992，133． 

②政协杭州市文史委． 杭州文史资料: 第八辑［M］． 杭州: 杭州市政协文史委员会，1987，18． 

③政协杭州市文史委． 杭州文史资料: 第八辑［M］． 杭州: 杭州市政协文史委员会，1987，19． 

④政协杭州市文史委． 杭州文史资料: 第八辑［M］． 杭州: 杭州市政协文史委员会，1987，19． 

⑤有关各种毒品月报表、报告表卷［A］． 东阳: 东阳市档案馆． 档号 0 － 5 － 491: 41． 

⑥有关各种毒品月报表、报告表卷［A］． 东阳: 东阳市档案馆． 档号 0 － 5 － 491: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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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吴望伋督禁工作期间，任职基层的县长们查缉烟毒态度坚决，工作成绩也很突出。1932 年 6 月，建德县长卢寿祺主持

下，该县“将搜缴来的红丸、鸦片和鸦片枪等堆集在法院门前当众烧毁，还依法逮捕了二名贩毒犯，以开设烟铺，暗中大量贩

卖毒品。”①判处其死刑。 

兰溪实验县县长胡次威则于 1933 年 9 月 6 日到 1937 年 4 月 15 日主持县政改革，以“封、烧、戒办法禁烟毒，封掉

制毒户 11 家和全部烟馆，严厉惩罚制造、贩卖红丸犯 118 人，其中判极刑 11 人。烧掉查获的全部红丸与原料及烟具等。开

办戒烟所，抓捕吸毒者入所强迫戒烟毒。”②由此，“危害极大的红丸终被基本禁绝”③。胡次威还开办戒烟所与贫民习艺所，“教

其从事习艺，使之成为自食其力者。”④在 1931 年全国 10 多个试点改革县中，“浙江兰溪、江苏江宁、山东邹平、河北定县成

效较为显著，兰溪则为四县之首。”⑤ 

淳安县的禁毒工作则与四位县长的前后相继的共同努力密切相关。1912 年到 1915 年间出任民国初年县知事的阮陶镕“封

闭境内所有烟馆，收缴烟土烟具; 限令烟商三天内交出一切毒品，否则货尽没官，人即正法; 严禁种植罂粟，已种者一律铲拔

干净”⑥。1930 年 9 月，丁琮任县长时期宣传毒品危害、强制戒烟、取消以罚代惩，推动吸毒积习和禁毒工作方式的改变。

1943 年 6 月 20 日，县长沈松林曾执行联保联坐切结办法⑦。1945 年时县长潘震球组织“巡回检查烟毒团，并遍设密告箱鼓

励检举。”⑧这一做法曾明确写在 1934 年 8 月 31 日浙江省特派禁烟委员第 437 号训令《奖励密告具体办法》里。就淳安情

况来看，在县长推动下，烟毒查缉发展到鼓励民众积极参与，协助政府有效掌握烟犯信息并开展有效打击的新高度。 

二、社会舆论与禁毒宣传 

社会舆论与禁毒宣传是以严刑峻法查禁烟毒工作的重要补充，受到特派员们的高度重视。陈凌云就曾指出，“不教而诛，不

能收根本肃清之效”。将毒品危害与违法受罚的信息向社会告知，有助于起到提前预警，减少吸贩毒情形发生的可能。吴望伋根

据工作体会也指出，“过去巡视各县，所经之城镇乡村，大小社会，数以千计。举凡社会人士，能努力于烟禁，有自动的制裁力

量，则毒祸无不扫除净尽。反之，无禁烟舆论的社会，即为流毒最深之地。是故欲收禁烟之全功，社会力量应占六分，政治力

量四分已足。”
③
社会力量与政治力量的比例关系正说明，政府与民众在烟毒查禁工作上必须有共同的配合。 

吴望伋在其辖区内曾拟定舆论制裁具体内容，打击“制运贩吸鸦片及其他代用品者”。社会力量应当负起侦查检举送办的责

任，但烟犯或烟民“不许享有社会任何事业上之权益; 各宗族应停止其入祠给甚至革谱; 各亲戚朋友不与往来; 不予缔结婚姻。”
 

③
上述内容相当于在个人、亲友、家族、社会四种社会伦理关系内拒绝了贩吸烟毒者的进入，不给具有涉毒行为者有存在的空间。

离开法律制裁与社会舆论，没有容身之地。最重要的目的就是通过强大的舆论氛围逼迫烟民入戒烟所，“藉医药之力，拔除祸根，

救其余生。”
 ③
 

陈凌云在巡视各县时随身携带多种禁毒宣传品，广为散发，比如在台州督禁携带的标语是: “台属各县烟苗，前经铲除净

尽，深恐死灰复燃，或有偷种愚民，现届下种时期，亟应严厉查禁，肃清毒品条例，种烟定处死刑，切偷种烟苗，因此贪利丧

命，倘有烟苗发现，查铲雷厉风行，不惮谆谆告诫，各一体。”标语明确传递出政府铲除烟苗的态度，以及偷种烟苗行为会带来

                                                           
①建德县政协文史委员会． 建德文史资料: 第八辑［M］． 建德: 政协建德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1991，34． 

②政协浙江省兰溪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兰溪文史资料: 第十六辑［M］． 兰溪: 政协浙江省兰溪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编辑

委员会，2005，5． 

③政协浙江省兰溪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兰溪文史资料: 第十六辑［M］． 兰溪: 政协浙江省兰溪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编辑

委员会，2005，5． 

④政协浙江省兰溪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兰溪文史资料: 第十六辑［M］． 兰溪: 政协浙江省兰溪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编辑

委员会，2005，5． 

⑤政协浙江省兰溪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兰溪文史资料: 第十六辑［M］． 兰溪: 政协浙江省兰溪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编辑

委员会，2005，2． 

⑥政协淳安县文史资料组． 淳安文史资料: 第六辑［M］． 淳安: 淳安县政协文史教卫文体委员会，1990，37． 

⑦政协淳安县文史资料组． 淳安文史资料: 第六辑［M］． 淳安: 淳安县政协文史教卫文体委员会，1990，39． 

⑧政协淳安县文史资料组． 淳安文史资料: 第六辑［M］． 淳安: 淳安县政协文史教卫文体委员会，199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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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以死刑的严重后果，引领社会舆论的关切。 

社会舆论的力量来自松散的民众与有组织的社团。特派员对社会舆论的关切与 1929 年 10 月 7 日成立的浙江省拒毒会工

作内容不谋而合。1930 年 2 月，浙江省拒毒会筹备第一期全省巡迴拒毒运动，就是以“协助政府肃清毒品，唤起民众注意”
②

为目的。 

1933 年 11 月 15 日，为落实浙江省拒毒会指令，衢县教育局联合县政府、县党部、县拒毒宣传筹备会举办“各小学学生

拒毒演讲竞赛会”。中附小何桂芳以《拒毒与救国》的演讲获得竞赛第一名①，提醒人们对拒绝毒品与国家兴亡的重要关系的认

识。 

1934 年 8 月，浙江省拒毒会函送《乡镇巡回拒毒运动办法大纲》给在浙北地区督禁烟毒工作的特派员吴望伋，请他在辖

区随时督促各县政府，会同拒毒会、禁烟会各机关法团筹备办理。特派员对此项工作非常支持。很快，桐乡即于 9 月 10 日在

县中山公园举行大会，并在县城四门分组讲演拒毒意义，之后在院、东门外北港、青镇、石湾、等地集会宣传。有瘾烟民受其

影响，当时“自首投戒者络绎不绝，成效颇佳。”
③
1934 年 10 月 10 日，海宁成立巡回拒毒团，“10 月 21 日起至月底，召开

乡镇拒毒运动大会，并征求拒毒会员。10 月 30 日在县城举行拒毒运动扩大大会，会毕列队游行，并散发传单标语，情形颇为

热烈。”
 ③
嘉兴则在 10 月 21 日举行扩大拒毒宣传大会，纸扎鸦片烟鬼二人，公布烟犯姓名，举行全体宣誓

③
，并通过对中央禁

烟委员会、江苏省、上海市、铁路管理局的提案，建议加强联合禁毒。县城在监烟犯及在所施戒烟民也列队参加会后的游行，

还有毒品展览。海盐县在各乡镇中心区域“贴标语图画，引起农民深切注意。”
 ③
富阳县 11 月 12 日上午 9 时开始城区巡回拒

毒运动。“县长报告烟禁情形、宣传运动计划，次由各代表讲演毒物贻害，听众深为感动，散会后由各机关团体组织宣传队，分

头宣传讲演，张贴拒毒标语，毒物图画。”
 ③
“公安局督饬城区茶坊说书，加列拒毒事项，唤起茶客注意，一面由教育局督饬中

心小学编排拒毒表演，以期感化一般乡民。”
 ③
嘉善县巡回拒毒运动在召开宣传大会的乡镇举行化装表演。“所经乡镇均演讲烟毒

祸害，并劝导至戒烟所施戒，听众颇多感动，一时自动投戒者为数不少。”
 ③
 

上述拒毒活动的具体内容让我们发现，特派员与拒毒会之间开展的良好合作，使民众较为深切地了解了毒品危害，促使一

些烟民自愿戒烟，也传递了前面吴望伋舆论制裁中社会伦理关系对涉毒人员心灵的震动。此外，宣传的形式也有很多类型，如

小学生的演讲竞赛、茶坊说书、化装表演、毒品展览等。因此，起到较好的宣传效果也就顺理成章了。特派员的督禁烟毒工作

也获得了地方基层官员、社会团体的配合，在完成相应查禁任务上，也有非常好的收获。吴望伋自己在工作报告中也指出，拒

毒运动使“过去各县禁烟拒毒团体，在一切烟政上设施，如调查，宣传，戒烟，烟民习艺等问题，殊鲜有计划有步骤之事实表

现。”
 ③
有了很大改观。 

三、分期检查与戒治烟民 

分期检查与戒治烟民是浙江查禁烟毒工作的关键步骤。前者包括总检查、抽查、复查和公查四个环节。公查环节特别邀请

社会力量参与并监督，最大限度地将烟毒查禁置于法律制裁与社会舆论的双重监督下。戒治烟民则由戒烟所、烟民习艺所等开

展烟民断瘾与技能培训工作。 

（一） 分期检查 

特派员督禁烟毒的成绩最终由总检查、抽查、复查和公查等环节来检验。以 1934 年陈凌云督禁辖区内的临海县为例，我

们可以了解这项系列检查工作的整体情形。1934 年 1 月 1 日到 10 日，由临海县各区长督同各乡镇长进行总检查。此项工作

的前提是烟民戒断烟瘾，待总检查结束后民众还需签订“不再种制贩运吸用毒品之切结”
④
。各乡镇长要在 1 月 11 日完成肃

清烟毒报告并递交区公所。各乡镇递交的报告与民众所签切结汇齐后，由各区长根据总体情况，不晚于 1 月 20 日完成对各乡

                                                           
① 政协浙江省文史资料委员会． 浙江文史集萃［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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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的抽查工作。“确无烟毒发现，即作全区肃清烟毒报告呈报县政府备案并出具切结。”
④
1 月 21 日至 27 日，由县长、公安局

长进行复查，并将复查结果、报告与切结分别向上级呈报。禁绝烟毒贩运及制造，“贵在举行总检查”
 ④
。总检查的关键在于劝

诫民众拒绝毒品。《各乡镇肃清烟毒举行总检查办法》其实也是给予烟犯自新的机会。所以，“总检查应由各县长先行布告吸户

自行呈缴毒品、毒具，并由各区长先时依照道路顺序配定检查日期。”
 ④
 

公查是特派员吴望伋在辖区内根据实际情况增设的环节。陈凌云了解到吴望伋的做法后很赞同，因为“该项办法，与前台

属呈准公烟苗办法①，效用相同，经电省予通令施行在案。”
 ④
两位特派员都强调应有社会团体和民众参与烟毒查禁与检查工作，

加强公众监督力度，以得到社会舆论的赞同和理解。 

分期检查既是对已有工作成绩的检验，同时也发现并处理检查过程中发现的烟犯，对基层官员禁毒工作进行查漏补缺和指

导。富阳县查禁烟毒工作“成效甚著”
⑤
。县长在复查时发现问题，即召集县党部、禁烟委员会、拒毒宣传会代表举行联席会议，

订定联保切结式及烟民册。1934 年 12 月 20 日到 29日的十天复查工作完毕时，“所有在外未归者，已其家属补具限结，将人

唤回，依限戒除。”
③
鸦片流毒弥漫之富阳正是“政府机关以法律严厉之制裁，地方团体之协助，惩戒兼施，劝禁并行，有今日

之种制禁绝，运售灭迹。”
 ③
 

( 二) 烟民施戒与技能培训 

戒绝烟瘾是禁毒工作取得实效并得以巩固的重要保障。金瑞林曾先后出任东阳县与海盐县县长。他指出，“禁烟之道莫善于

治本，治本维何，即绝其来源，戒其已吸„„故欲肃清烟毒，莫若于起运地严加查禁，使来源尽绝，再于各戒烟所延长施戒时

期，从严拿戒，似此烟民既感绝粮，不期戒而自戒，已戒之后又无重吸之虞，否则烟禁此张彼弛，烟民此拿彼窜，浙省虽属严

禁，犹恐不易肃清耳。”
③
金瑞林的认识反映出对戒烟工作面对问题的担忧。因此，他认为戒绝烟瘾是禁烟的治本之策。有序扩

办戒烟所并开展有效的施戒，筹设烟民工厂或习艺所，正是重要的应对举措。 

1912 年 4 月，浙江省民政司曾规定，“府县禁烟局经费，如有盈余，多备戒烟丸药，或添设戒烟局，以惠穷苦烟民。”②

相关数据显示，1912 年、1913 年、1914 年在浙江③分别有 41，972 人、9，577 人、2，613 人，共计 54，242 人④戒断烟

瘾。这些成绩表明戒烟机构的开办非常必要。吴望伋更以设立戒烟所为“禁绝烟毒首要之图”
⑤
，推动医院和社会热心人士创办

戒烟所，加强乡镇肃清烟毒工作的力度。 

1934 年 8 月到 10 月间，吴望伋在富阳等县分别召开禁烟委员会会议，指导医院附设戒烟所工作，有“扩大禁烟宣传，

继续调查烟民，推广戒烟所，严密检查毒品。”
 ③
等具体做法。据 1935 年 1 月嘉兴、嘉善、海盐、海宁、桐乡、崇德、富阳、

平湖等地的统计，2 年多时间有 6，251 人戒绝毒瘾
③
。 

民众力量的参与以东阳县托塘乡某宗族创办临时戒烟所最为典型。该戒烟所简章显示，“经费除有能力自供医药膳食杂费者

外，余概由张大宗祠及四六两宗负责筹给; 仅收容内外托塘子弟及附近区域内居民吸食鸦片红丸者为限; 本所为协助政府肃清

烟毒起见，即日会同正副乡镇长及乡警前往平时吸食鸦片及有贩卖嫌疑各家，详细检查并行劝禁，如其中查有现行贩卖，得有

证据者，即行送县究办，以申烟禁而资肃清。本所设立期限暂定为四十日，如有特别情形得酌量延长之。”
 ⑤
本地烟民可就近接

                                                           
①工作是陈凌云查勘烟苗的做法。1935 年 3 月 24 日至 4 月 1 日，临海县进行，各界参加公查人员签字证明，全县烟苗绝

无发现。见陈凌云: 《浙江省杭湖台属禁烟总报告》，著者 1935 年自刊，第 363 页。1935 年 3 月 25 日，温岭县各界公烟

苗人员第一次会议上县农会、工会、县党部、拒毒宣传会、拒毒会、东城镇、西城镇、北城镇等均派出代表出席。各团体公推

参与代表中有来自农会、工会与自治团体的人员。见陈凌云: 《浙江省杭湖台各属禁烟总报告》，著者 1935 年自刊，第 387 页。 

②请见《浙江省禁烟成绩书·第二编·禁令类》，第 3 页。 

③1914 年 10 月，浙江巡按使下令，烟禁期限至“明岁( 1915 年) 二月止”。此期限外的投戒人员较多，至原有戒烟处不能容

纳，则可以推广筹办戒烟处，但“所有戒烟机构一律改名为戒烟处，以前局所各名称除省立戒烟局外均应遵照更正”。见《浙江

省禁烟成绩书·第二编·禁令类》，第 10 页。 

④相关数据见《浙江省禁烟成绩书·第五编·图表类》，第 37 － 42 页。 



 

 6 

受戒毒治疗，是对“各县疆域广阔，少数戒烟所往往能容此多量之烟犯，施戒不能普遍，受益者仍属少数。”
③
状况的积极回应。 

陈凌云则在临海等七县依据《各县设立戒烟会办法》设立区戒烟会，乡镇戒烟分会，设置常务干事、干事、经济干事、劝

诫干事以负责日常事务、烟民投戒和戒断与否、筹募经费与管理、选购药品及劝导烟民入会投戒等事宜。烟瘾戒绝者“由分会

报告区戒烟会，转报县政府，妥派医师会同县禁烟委员测验真确后，发给戒绝证书，以资证明。”
④
确保戒绝的真实性，也是为

以后定期检查烟民是否复吸提供可供对比的依据。戒烟工作走上合法、严格、有序开展的路子，就可以为有效禁毒提供有力保

障。 

民国时期浙江也受到上级管理机构下达的限期肃清烟毒任务。因此，民国初年以来，浙江境内戒烟所往往具有时间短的特

点，一俟所内烟民戒绝毒瘾即停办。在吴望伋与陈凌云督禁工作中，抽查与复查环节都曾查获烟民。这是毒瘾顽固性的表现之

一。因此，戒烟所工作应长期开展，有效监管，以收实效。这一认识体现在吴望伋订立的《公查各县烟毒办法》中。戒烟所“须

视未戒烟民之多寡，斟酌财力，继续延长或推广缩小，其无力延长者，亦应指定就地医院，或诊疗所兼理施戒事宜。各县应一

致设立调验所，实行依照《厉禁吸食红丸办法》，调验烟民烟犯。”
⑤
这是吴望伋辖区内公查环节结束后对戒烟工作做出的新安排，

强调应延续并细化戒烟所的功能，将对复吸现象的监管和统计新发现烟民的情况纳入工作任务中。具体而言，“凡已成立调验所

之县份应将调验所改为调验室，并依法将全县已戒烟民，分批调验; 凡未成立调验所之各县，即由戒烟所兼理调验; 戒烟所已

结束之各县，应指定就地医院或诊疗所，另辟调验室，兼理调验; 无医院或诊疗所之县，亦应在县政府内辟室调验。”
 ⑤
这一安

排保留了戒烟所的调验功能，改变了以往戒烟工作结束后，烟毒吸食即重入真空无控的状态。 

烟民工厂或习艺所提供的工作机会，是为帮助戒绝烟瘾后的烟民掌握重返社会后的生存技能。这是对烟民的社会救助，其

重要意义还在于使烟民更好地远离毒品，巩固烟毒查禁工作的效果。陈凌云对此非常重视。他认为，“各县戒绝烟民，或则荡家

失产，穷无所归，或则境过情迁，故态复萌，故各县于办理戒烟机关施戒以后，兴办烟民习艺所，或将原有习艺厂设法推广，

将已戒绝贫苦烟民，悉数入所工作，失业者仍复其业，并以避免戒绝再犯之弊，实为办理烟禁唯一善后要着。”
④
“临海烟民工

厂规模颇大，设备较为完全，可收容 600 多人，黄岩、宁海两县，均可收容 100 多人，天台、温岭两县可收容 120人至 150 人，

仙居烟民习艺所亦常有数十人收容施戒作业，倘俱能认真整顿，严密，肃清之期固在指顾间耳。”
 ④
“丽水县决定在原设昌火柴

公司内划一部分收容烟。”
 ⑤
海盐县县长金瑞林提供的培训则针对在监羁押的烟民。“除年老者外，皆教以结头网小工艺，或原习

裁衣者，即令其为缝纫工作。”
③
对成功施戒后烟民生计的关注，是为彻底肃清烟毒危害，保证烟毒查禁长期有效的目标的完成，

是戒烟所任务的重要补充。 

四、余论 

政府和社会各方面力量的共同参与，是有效控制烟毒蔓延的关键。对毒品源头的管控被看作是禁烟治本之策的中重要组成

部分。管控力量的形成与有效发挥作用更是重中之重。20 世纪 30 年代，以吴望伋和陈凌云为代表，禁烟特派委员推动浙江禁

毒工作取得重要成绩，积累了宝贵经验，但并不代表肃清烟毒工作可以一蹴而就。1947 年 2 月 3 日，平湖县召开的各界肃清

烟毒座谈会上，依据《本省肃清烟毒补充计划纲要》，对还未戒断烟瘾的烟民提供了从 1947 年 1 月开始到 3 月底结束的，最

后一次自动投戒的机会。这次会议还确定了加强禁烟宣传、复查烟毒联保连坐切结、筹设戒烟所 ①等工作。这些做法可以看作

是对禁毒经验的传承，但也意味着烟毒问题依旧存在。 

吴望伋在督禁工作中的很多思考直指管控力量的形成与发挥作用，颇值得我们深思。他指出，浙江全省“自经设置特派禁

烟委员分区督禁以还，虽成效渐著，终以此项制度委员仅处指导督促地位，办理之实权仍操于各县局长之手，力量既嫌单薄，

                                                           
① A 加强禁烟宣传 1 定本月十日起举行禁烟宣传周 2 宣传方法: a 宣传周内各报章出特刊宣传戒烟; b 组织鸣锣晨呼队，巡

迴晨呼; c 各乡镇鸣锣劝诫; d 其他壁报、标语及化装鸣锣宣传 B 本县前有之烟毒联保连坐切结由县府会同禁烟协会实行复查 

C 筹设戒烟所 1 设立戒烟所，经费由禁烟协会劝募国币 900 万元，款未募起前先在本县省拨公粮变价款( 即架设平嘉电话线

经费) 项下拨垫购买戒烟药剂。3 由县府会同医师公会私立医院办理烟民施戒 4 戒烟药费收取标准由卫生院会同医师公会拟

订。见平湖市档案馆藏: 档号 298 － 10 － 218，第 11 － 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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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权殊欠集中，且所管区域庞大，人力财力均多未逮，加以军事的、司法的烟禁见解不同，牵制既在所难免，困难亦因而从生，

果欲澈底澄清全省烟毒，非从改变制度、充实组织、集中权力着手不可。”
③
从特派员的角度来看，强调事权集中的意义非常重

要，而如何统一各级管理者的认识亦非常重要。我们必须承认，特派员主导下的烟毒查禁工作还有许多不足。因此，烟犯接触

毒品的历史，涉毒类型、缘由与特点等，是加强管控毒品力度和工作必须深入研究的内容。 

1935 年到 1940 年，南京国民政府曾在全国实施“六年禁烟计划”，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甘肃省在执行中分期查禁种烟苗，

此外还有“登记烟民、颁发戒烟执照; 成立戒烟院所，传戒烟民; 设立土膏行店，登记存土; 设立禁烟检查团。”
⑥
等一系列做

法。同一时期的河南省，的研究可知，有开办戒烟院所，颁布法令确定人民密告给奖，以及对戒绝烟毒民众进行抽查等做法，

也分期查禁种烟苗。两省相同的做法是，分期检查禁种均布置了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查禁种工作
⑦
。此外，河南省开设了烟犯劳

工队与强民工厂，给烟民与烟贩增加劳动体力和技能的机会。 

与上述两省，以及全国其他各省比较来看，浙江省毒品控制模式中的做法紧密地形成特派员负责督禁烟毒的工作体制。分

期检查并非按照不同地区不同时期来安排，而是对烟毒限期查禁工作进行反复的地毯式查缉。烟民工厂和习艺所与河南的做法

殊途同归，但仍与特派员的主持有重要关系。社会舆论与法律制裁力量的相互配合非常重要，正是吴望伋对二者关系进行了精

准而深入的阐述，并贯彻到宣传、舆论的具体工作中。浙江省的相关探索，就是特派禁烟委员主导下开展系列工作。就本文所

列三方面的内容，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对烟毒吸食与贩卖的打击，但每一环节存在的不足仍有待深入探讨，最终对特派禁烟委员

主导的烟毒查禁工作做出更深刻的经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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